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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〔2017〕2号 

 

 

 

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 

根据《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遴选工作条例》（华

师〔2014〕39号），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：确认蒋寅等 6 人

具备我校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,认定陈立柱等 4 人具备我校博

士生指导教师资格，认定张跃钢具备我校兼职博士生指导教师资

格，同时认定谭世贵等4人具备我校硕士专业学位指导教师资格。

具体名单如下： 

一、确认具备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人员名单（6人） 

蒋  寅  李  胜  唐晓艳  谭世贵  丛中笑  刘  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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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认定具备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人员名单（4人） 

陈立柱  叶  颀  高彩吉  陈佳佳 

三、认定具备兼职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人员名单（1人） 

张跃钢 

四、认定具备硕士专业学位指导教师资格人员名单（4人） 

谭世贵  刘  笋  陈立柱  叶  颀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 

2017年 1月 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月 5日印发  

责任校对：吴芸 邓静薇  


